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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 作为江苏瑞

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新材”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对瑞泰新材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泰瑞联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瑞联腾”）由公司、天际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际股份”）全资子公司新泰材料及宁德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新能源”）共同投资 100,000 万元设立，其

中新泰材料出资 70%，公司出资 25%，宁德新能源出资 5%。

（一）根据目前产能释放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泰瑞联腾拟推进并完成二期

1.5万吨六氟磷酸锂项目建设。基于上述项目的资金需求，公司拟与关联方天际

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新泰材料以货币资金方式向泰瑞联腾增资 20,000 万元，本次

新增注册资本按 1元/股计入注册资本。其中新泰材料出资 15,000万元，公司出

资 5,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泰瑞联腾 25%股权。

（二）公司持有天际股份 5.99%的股份且持有天际股份控股子公司泰瑞联腾

25%股权。同时，公司董事王晓斌担任天际股份董事、泰瑞联腾董事及其全资子

公司江苏泰瑞联腾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黄卫东担任泰瑞联腾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苏泰瑞联腾供应链有限公司

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条第（三）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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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天际股份及其下属企业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2025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王晓斌先生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以及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61839817XE

法定代表人：吴锡盾

注册资本：50,138.2605万元

成立日期：1996年 3月 30日

注册地址：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12-12片区

主要办公地址：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12-12片区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天际股份的控股股东为汕头市天际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为星嘉国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吴锡盾和池锦华夫妇。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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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工业酶制剂研发；金属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

石墨烯材料销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研发；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子元器件批发；日用陶瓷制品制造；日用陶瓷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制品销售；母婴用品制造；母婴用品销售；日用杂品制造；日用杂品销售；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表项目 2025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85,853,767.44 2,054,528,221.03

净利润 -114,076,431.36 -1,441,755,11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1,472,963.48 -1,360,884,613.61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5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53,227,856.96 6,324,607,535.63

负债总额 2,577,203,239.79 2,649,670,618.5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76,024,617.17 3,674,936,91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095,113,914.75 3,182,164,559.29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持有天际股份 5.99%的股份且持有天际股份控股子公司泰瑞联腾 25%

股权。同时，公司董事王晓斌担任天际股份董事、泰瑞联腾董事及其全资子公司

江苏泰瑞联腾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黄卫东担任泰瑞联腾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苏泰瑞联腾供应链有限公司监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条第（三）项的规定，

认定天际股份及其下属企业为公司关联方。

（四）关联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天际股份及新泰材料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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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情况

1、本次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增资现有参股公司

企业名称：江苏泰瑞联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MA7D8HNM88

法定代表人：王向东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1年 12月 8日

注册地址：常熟市海虞镇海康路 16号

主要办公地址：常熟市海虞镇海康路 16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有毒化学品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表项目 2025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65,386,222.65 358,428,428.91

净利润 3,425,067.54 -63,067,323.2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67,016,838.60 1,588,283,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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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624,220,638.27 648,540,589.03

净资产 942,796,200.33 939,742,413.97

注：上表为泰瑞联腾单体数据

3、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占比 出资金额 占比

1 江苏新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0,000 70.00% 85,000 70.83%

2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25.00% 30,000 25.00%

3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000 5.00% 5,000 4.17%

合计 100,000 100.00% 120,000 100.00%

（二）出资方式

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定价政策

本次为泰瑞联腾部分原股东进行增资，本次新增注册资本按 1元/股计入注

册资本，定价合理。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对泰瑞联腾的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本

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新泰材料、泰瑞联腾签订《关于江苏泰瑞联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之增

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签约主体

甲方：江苏新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泰瑞联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二）新增注册资本的认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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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按 1元/股计入注册资本。甲方拟出资 1.5亿元认购丙

方新增注册资本 1.5亿元，乙方拟出资 0.5亿元认购丙方新增注册资本 0.5亿元。

增资完成后，丙方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12亿元。

（三）交割

甲方和乙方应于 2026年 2月 28日前向丙方足额缴纳各自出资额。

丙方在收到投资者实缴的出资后，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出具出资证明。

丙方应当于本协议生效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自前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出具丙方新的股东名册。

（四）费用负担

在本次丙方增加注册资本中所发生的有关工商变更登记、出具验资报告（如

需）等必要费用均由丙方承担。

（五）违约责任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约以致本协议并未履行或不能充分履行，违约引起的

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如果协议各方均违约，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对应部分

责任。

本协议所规定的时间、日期、期限是本协议的基本要素，违反本协议规定的

时间、日期或期限，应被认为属于违约。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丙方之母公司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及乙方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投

资事宜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中关于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以及本协议关于生效要件的约定，自本协

议成立之日起即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增资完成后，不会因此产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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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因此与现有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主要是为推进并完成泰瑞联腾二期 1.5万吨六氟磷酸锂的项目建设。

近期，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的双轮驱动，六氟磷酸锂供求关系发生明显

变化，市场价格快速上升。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当前行业景气度和未来发展趋势

做出的战略决策，有利于公司在锂电材料领域的产业链布局，完善供应链，提升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本次交易事项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公司的现金流有一定的

影响。另外，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需

求与竞争、经营管理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本次交易预计将对公司未来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但不会对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现有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 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含子公司）与天际股份累计已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675.93万元（不含本次增资事项）。

九、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瑞泰新材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

通过，无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要求。

综上，保荐人对瑞泰新材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康昊昱 庞雪梅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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